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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土地志

序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国家指令地方修志，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了崭

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空前活跃，《荥阳市土

地志》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o(4-地志》的编纂出版，可以为地方史志提供

基础资料，使决策者了解荥阳古今土地管理状况，揭示土地开发利用的历史规律，

以促进当代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在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人类社会的发

展，与土地息息相关。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量土地被封建地主阶级占

有，广大劳苦人民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之中，致使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土地起不到应

有的效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人手，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帝、官、封三座大山，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逐步实现土地从私有制向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认识不足，加之

长期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人口增长过快，建设和农村宅基

用地过多，土地资源浪费和破坏严重，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已引起全国各

族人民和各级领导的关注。党中央、国务院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法规。1987年7月，荥阳县土地管

理局成立，各乡(镇)土地管理所也相继建立，从而加强了土地管理，使荥阳的城乡

土地逐步走上统一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的轨道。面对人均耕地日渐减少．各项建

设用地逐年增加的矛盾和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毛



荥阳市土地志

新矛盾，土地管理工作任重道远，必须加强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的学习研究，坚持

基本国策，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处理协调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为促进荥阳市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充用发挥这方土地的应有效用。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编纂《荥阳市土地志》是荥阳土地管理史上的一项文

化建设，是续往开来的历史功业。荥阳市土地局克服百事待兴，人手不济的困难，

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历经二年之努力，搜集有关资料逾百万字，筛选整理，反复

修改，终于成书。力争做到立场观点正确，内容客观翔实，能体现时代面貌和地域

特色，已达到朴实、严谨、科学的高度。因近代土地管理机构撤建无常，史料散失几

尽，荥阳市土地管理局成立时间较短，资料积累有限，加之水平不高，书中差错和遗

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荥阳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张金箱

一九九七年十月



理论为指导，坚

状。

及以前简略，中

下限至1996年

目4个层次，计

14章64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计章节。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记事内容包括土地管理的机构设

置、制度、沿革等重大事件。

五、用语体文记述。引用史料，保存原貌，不作演绎，不注明出处。古地名按历

史旧称，第一次出现时附注今名。人物直书姓名，不加称谓。

六、历史朝代沿用通称。中华民国称“民国”o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中文数

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始以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计算土地

面积兼用市亩。旧时的度量衡及币值按照历史计法，不作换算，如有折算附注明。

八、本志收录资料，来源于新旧县志、有关部门与各乡镇的专业志、乡镇志及有

关档案、文献等。有关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统计资料为主，辅以部门业务数字，不

再注明出处。 ．

九、荥阳于1994年4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改称荥阳市，文中涉及

设市之前者沿称荥阳县o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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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西同

位于北

长43公

荥阳历史悠久。境内发现多处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

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至少在五六十万年前这里就有

人类活动，五六千年前已有人类在此居住。自殷商至五代的二千五百多年间，十八

个朝代在西安、洛阳建都，都以虎牢、荥阳为东方门户，置州、设郡扼守把关。汉高

祖五年(前2m)始置荥阳县。曾在荥阳建都者有殷商、东虢，设州者有六朝，建郡

者有十三代，故史有“两京襟带，三秦咽喉”之誉。

荥阳建县以来，幅员和疆界、行政建制，随朝代的更替而变更。今日之荥阳系

荥阳、成皋、京、卷、汜水、荥泽以及武泰、河阴、广武等县分、合、割、并，纷繁变化而

来。1948年10月解放前夕，原为荥阳、汜水、广武三县，解放后汜水、广武合并为成

皋县，荥阳仍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县域有四次调整：1953年将原成皋、荥

阳两县东部的古荥区、须水区划归郑州市；1954年6月荥阳、成皋两县合并；1958

年荥阳县西部建立郑州市上街区；1963年又复将划归上街区的大部村庄归属荥阳

县o 1996年底，荥阳市辖9镇，6乡，306个行政村，2439个村民组，人口634783人。

荥阳市南、西、北三面有浅山丘陵环绕，中、东部形如簸箕，为一开阔平原，地势

由南西向北东倾斜。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季风转换明显，无霜期长。土壤多为褐土。总土地面积143．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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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其中山地占13．9％，丘陵占46．2％，平原占25．8％黄河滩地及水域占14．1％。

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谷子、棉花为主，耕作为二熟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已查明

的植物有243种，动物有132种。矿产资源已探明者有17种，已开采利用的有煤

炭、石灰石、大理石、耐火铝矾土、黄铁矿等。境内陇海铁路和310国道及310高等

级公路横贯东西。乡镇企业发展迅速，1994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69．3亿元，跻身

于全国乡镇企业200强之列。在河南省118个县(市)有代表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重要指标组成和经济效益指数、社会结构指数、人口素质指数及生活质量指数的综

合评价中，荥阳市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实力位居全省第9位，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

18个改革开放发展特别试点县(市)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闻名中外的悠久历

史，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荥阳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荥阳自西汉置县以来，土地所有制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封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由私有制到公有制(集体、国有)的两个历史时期。

殷周时代实行土地“井田制”。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计多

少”．承认土地私有，实行“初税亩”和“变田”。两汉推行“名田”、“限田”、“王田”。

至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计口授田。至宋朝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的主导地位。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土地属于私有，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掌

握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而且直接占有大量的土地，皇室、贵族、大臣、寺院和地

主占有全国耕地的绝大部分。广大农民利用土地资源的权利被剥夺，压抑了其开

发土地资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荥阳由于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地主依靠

政治特权，把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广大农民世代深塑残酷剥

削，整年辛劳难得温饱。一遇灾年，少地者被迫卖地，使土地愈加集中，无地者流离

失所，饥寒交迫，妻离子散，饿死、冻死，十分悲惨。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在国民党统治的30余年间未能实

现，尽管1930年曾制定《土地法》，进行土地清丈和陈报，但仍沿袭清末以私有为主

体的土地所有制，为维护地主阶级对土地私人占有、使用和买卖、典当服务。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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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革命先躯李大钊在荥阳贾峪镇调查，富农户占2％，却占有土地20％以上，自耕

农52％，拥有土地40％。1948年，荥阳县地主、富农占总户数6．28％，占有土地总

数的22．9％，人均4．92亩，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3．5％，耕地仅占27．4％，人均耕地

1．25亩。当时佃户向地主纳租形式以“分租”、“定租”为主，“分租”按当年粮食收

获量，主佃各得一半，也有佃四主六和“三七分”的，定租不论年景好坏均按原定租

额交纳，佃户只得当年产量的二成或三成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荥阳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

民公社和联产承包四次演变。1950年元月原荥阳县、成皋县分别在农村进行土地

改革，共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142614亩(原荥阳县88000亩，成皋县

54614亩)，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县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者颁发了《土地房产所

有证》。至此，彻底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

土地所有制之伟大变革o 1952年初，荥阳、成皋两县委在农村组建生产互助组，3

月成皋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赵黑孩农业合作社建立。在此基础上，贯彻党中

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引导农民普遍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4

年底，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初级社实行“土地人股，劳地比例分配”的管理

体制，土地所有权仍归农民私有，合作社集中经营。1956年5月，全县农村初级社

全部转为高级农业社，实行土地人社，统一经营，取消土地报酬，按劳分配。1958

年8月，荥阳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撤销乡党政

机构改为人民公社，全县建立了14个人民公社，实行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归公

社所有的“一大二公”管理体制，完成了农村土地权属从私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

1978年12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80年代初，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耕种，这种所有权与经

营权实行分离，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

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进入90年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以及国务院对农村宅

基地有偿使用的规定，荥阳县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而出让荥

阳第二电厂国有土地使用权，翻开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深化土地使

用制度改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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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但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税收入重要来

源，历代国库收入以田赋为大宗，而田赋来自土地。夏朝，“任土作贡”“开古来团赋

之制”，汉承秦制，以田赋为主要税收。西晋颁布占田、课田户调法令，北魏计口授

田，新订租调制，唐朝，“一日租、二日调、三日役、四日杂”，税制仍以田赋为主，至唐

中期按青苗地加征地头钱每亩二十，废租、庸、调，实行“两税法”，按资产和田亩计

税。明初，税制以田赋为主，至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将赋役合一，按亩计税。清

初田赋、赋役和丁银合并征收，千捐万税，名目繁多。民国初期，田赋仍沿袭清制，

至民国三十年后，田赋改征实物，形成粮食“三征”政策，对广大农民盘剥最为严重。

新中国建立后，按耕地产量征收农业税，初以累进制计征实物，对个别贫困村庄和

受灾地区还给予减免o 1958年起，改累进制为比例税制，全县税率为13．5％，后为

减轻农民负担，认真贯彻低税和长期稳定负担的政策，几次进行调整。1961年应

征公粮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6．25％，1977年占8．9％，1982年占4．4％，1990年占

4．44％。1994年占4．43％o党和人民政府体恤民情，着眼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

活的农业税收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使旧时代田赋积弊一改无余。

征收土地契税，为历代政府一项可观收人。宋代，凡置买房产，均按价银纳税

4％，明、清因之，清初为买卖税率9％，典契税率为6％。民国时期除沿袭清制外，

增加了验契、附税、附捐等税费。后税率又上浮，买卖契税高达15％，典契税10％o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执行政务院规定的税率6％征收，并取消一切附加税。50年代

中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取消，房地产转移时宅基地也不计地价，停止了契税的征

收o 1986年，又恢复房产买卖契税征收。鉴于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1992年县人

民政府发布通告，规定契税率为6％，征收数额逐年增多。

从历代以财税为目的的“印契”制过渡到以区分产权为目的的“地籍管理制”，

荥阳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土地，是分宗毗连接界的不动产，古来各有其主。

欲全面掌握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情况，使之有条不紊，唯有施行地籍管理。

但长期以来，全县没有地籍管理专门机构，多由负责征收田赋、契税的财税机关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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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民国时期，荥阳、汜水、广武三县兼管地籍的就有财政科、田赋粮食管理处、税

捐稽征处等，直至1933年汜水县成立地政科，继而设土地登记处进行土地清丈，才

有了主管地籍的机构。50年代，县政府加强地籍管理，对土地改革后的土地房产

进行了全面登记发证o 1952年lO月，为使农业税负担更为合理，又开展一次“查田

定产”，复查了土地面积和等级。此后30余年，地籍档案图册均由县财政局农财股

经管。经过土地集体化、国有化，用地批准机关屡次变动，地籍管理工作却趋弱化，

公私用地均未进行过使用权登记，经界混乱不清。至80年代，原档案资料因多年

未更新，早已脱离土地现状，单位与群众保存的土地权属证件久置无用，也有毁坏

散失。随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村建制的恢复，以及拨乱反正后房地

产政策的落实和各项建设用地增多，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密切，权属纠纷不断，严

重影响安定团结。1982年冬季至1983年春季，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清查农村

宅基地，并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为农村宅基地地籍管理打下了基础。但由于进

行时间短，专业人员少，大部为抽调各级干部充任，致使存在一些遗漏、差错，甚至

档案散失等情况o 1987年7月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同时撤销有关部门的土地管理

职能，确立了统管全县城乡土地和地政的新体制。1988年全县进行全面的土地申

报工作，是建国后第一次以建设和建房用地为唯一对象的地籍调查o 1989年开展

全县土地资源调查(即土地详查)，历时1年又8个月，对县、乡镇、村土地界线、类

型、面积、等级、权属及其利用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彻底的调查、测绘、评估、分析

及归纳整理工作，为强化地籍管理打下了基础。

建国前，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荥阳县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处于单一化，水平低，

效益差o 50年代初，农民分得土地后，视田如宝，爱田如命，精耕细作，虽有土地开

发利用，却只能是个体、分散、零星的行动。随着土地公有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

发展，土地开发变为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成片开发；变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

能源、生活、服务、游览等综合开发利用。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建大寨田，平

整土地，治理河道，垫地造田，同时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全县耕地面积、灌溉

面积有所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o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

济的发展，土地利用的价值越来越高，各项建设用地增多，占用大片良田，耕地面积

大幅度减少。清乾隆八年(1743)，原荥阳县有耕地458628．4亩，人口17344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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